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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商品免驗案件查核作業程序」，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商品免驗案件查核作業程序」

局　　長　連錦漳

商商品免驗案件查核作業程序修正規定品免驗案件查核作業程序修正規定

一、為確保商品符合商品免驗辦法之規定，以確保消費安全及杜絕不安全商品流入國內市

場，保護消費者權益，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本作業程序所稱檢驗機關，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以下簡稱本局）、其所屬轄區分

局。

三、檢驗機關得衡量其業務必要性，對符合商品免驗辦法規定申請免驗進口之商品，依下

列方式執行查核：

（一）一般免驗案件查核：檢驗機關對受理案件顯有懷疑時，得不定期查核，查核

件數除本局花蓮分局及臺南分局外，每年不得少於二十件。

（二）專案免驗案件查核：本局於每年第一季執行一次為原則，以前一年所同意之

專案免驗案件為選定查核對象。

（三）免驗通關逕放案件查核：本局訂定年度通關代碼逕放商品查核計畫，由檢驗

機關實施查核作業。

四、檢驗機關執行免驗案件查核之權責劃分如下：

（一）一般免驗案件查核：由原受理免驗案件單位執行查核，若免驗商品存置地點

非屬原受理單位轄區，則其所屬轄區之單位，應協助原受理免驗案件之單位

完成查核，並完成商品報驗發證及風險管理系統之登輸作業及通知原受理單

位。

（二）專案免驗案件查核：由本局選定查核對象執行，必要時得召集轄區分局組成

查核小組。

（三）免驗通關逕放案件查核：由本局於市場監督管理系統依年度通關代碼逕放商

品查核計畫分派檢驗機關執行。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列為執行專案免驗案件查核之對象：

（一）一年內有二次以上申請專案免驗案件獲同意之紀錄，且前一年度未經專案免

驗查核或查核後列為優先查核名單。

（二）前一年度曾有違反商品檢驗法第六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而經處分。

（三）其他經評估有實施查核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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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檢驗機關執行查核時，應查核下列事項，必要時拍照並留存商品照片：

（一）一般或專案免驗案件，應查核與原申請免驗進口之用途是否相符，及商品實

體與原申請免驗時所檢附之照片或型錄、品目、規格型號及數量是否相符。

（二）免驗通關逕放案件，應查核商品品目、型號及規格與市場監督管理系統資料

是否相符，並確認實際用途是否與規定免驗用途相符。

（三）非銷售之商業樣品、展覽品，是否於免驗商品本體明顯處標示或附加依商品

檢驗法規定不得銷售字樣。

七、檢驗機關執行查核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查核結果應詳細記錄於免驗查核紀錄表內，並請報驗義務人簽章確認。

（二）一般免驗案件查核結果應登錄於商品報驗發證及風險管理系統中，專案免驗

及免驗通關逕放案件查核結果則應登錄於市場監督管理系統中。

（三）發現有違反商品檢驗法第六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之情形者，應逕行移請市

場監督單位受理後續涉違規案件調查作業。

（四）檢驗機關執行商品免驗案件查核，應於次月二日前登錄於商品報驗發證及風

險管理系統，或市場監督管理系統內備查。

八、檢驗機關執行查核時，發現報驗義務人有商品免驗辦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時，應於商品管理系統中設定停止其免驗至少六個月，至報驗義務人改正後再予以解

除。

九、經免驗查核符合之報驗義務人，當年度不重覆進行免驗查核，但經檢驗機關認有必要

時，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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